
交换生校外成绩录入指南 

一、 流程： 

 若不需要互认校内学分，可以忽略《学分互认表》环节。 

 

 

二、 成绩录入说明： 

1. 路径：新教务系统的“报名申请—校外学生成绩学分录入申请”。 

2. 注意事项 

 “课程名称”需与外校成绩单一致；“成绩”填写校外成绩单的成绩，

不要折算，务必正确。 

 “认定学年”、“认定学期”录入校外修读的学年、学期，务必在录入

同一个学期的校外课程后提交一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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